
广告， 是指商品经营者或者
服务提供者承担费用， 通过一定
媒介和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介绍
自己所推销的商品或者所提供的
服务的商业广告。 食品广告， 包
括普通食品广告 、 保健食品广
告、 新资源食品广告和特殊营养
食品广告。 食品广告必须真实、
合法、 科学、 准确， 符合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 不得欺
骗和误导消费者。 消费者从广告
中获取信息需要谨慎， 不要轻信
广告中被夸张 、 夸大的部分内
容， 尤其在选购时关乎人身财产
安全的食品、 药品时， 更要慎重
选择， 不要被广告中宣传的内容
所误导。 消费者购买食品、 药品
一定要到正规商店购买， 并要留
存购物票据以及商家的宣传手册
等， 便于维权。

怀柔工商专栏

江小培

2014年12月， 怀柔工商分局
接到群众举报， 称某公司在互联
网网页中和发放的宣传册中存在
虚假宣传的行为。 经执法人员检
查， 发现该公司宣传册内夸大了
食品的治疗作用， 片面的介绍了
食品特点和工艺， 重点宣传特定
功效内容， 并在宣传册中附加消
费者的照片以证明其经营的食品
和保健食品的效果。 该行为属借
助宣传某些成分的作用明示或暗
示其经营的食品具有治疗作用，
违反了 《食品广告发布暂行规
定》。 经调查， 该公司印制宣传
册2000本， 每本印刷价格为2元，
共计4000元印制费用， 执法人员
依法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违法行
为， 并处5000元罚款。

近年来， 一些商家为了扩大
消费受众， 追求销售业绩， 运用
各种宣传方式吸引消费者眼球，
甚至采取夸大 、 虚假宣传等手
段， 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在一
定程度上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
怀柔工商分局依法维护市场公平
竞争秩序， 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工商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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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咨询台】拒不出具离职证明
单位被处万元罚款 □本报记者 李一然

片面夸大食品疗效
工商给予经济处罚

年近三十的赵女士， 在中矿
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设计研究院”） 工作
5年合同期满后， 因迟迟未拿到
离职证明、 社会保险未转出， 将
设计研究院告上东城法院， 要求
其支付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25911元； 支付拒不开具离职证
明及转移劳动保险导致无法再就
业的损失10万元 。 东城法院一
审判决被告设计研究院支付赵女
士 终 止 劳 动 合 同 经 济 补 偿 金
25911元， 同时支付赵女士工资
2735元。

设计研究院不服原判， 提出
上诉。

2015年1月20日 ， 市二中院
审理后依法作出驳回设计研究院
上诉， 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判
决生效后， 设计研究院未主动履
行给付义务 ， 2015年3月10日 ，
赵女士到东城法院执行庭申请强
制执行。

东城法院执行庭靳欣法官接
到赵女士申请后，当天立案，并与
设计研究院联系， 告知拒不执行
法院生效判决的后果， 希望尽快
履行。3月16日， 设计研究院来人
将全部案款交到法院， 法院及时
通知赵女士。3月16日， 赵女士来
到东城法院执行庭， 拿到了全部
案款， 并对东城法院的法官表示
感谢。

2015年4月 ， 记者采访中赵
女士说， 尽管她依然没有拿到离
职证明， 但她拿着胜诉判决书，
已经找到了新工作。

无离职证明
员工无法再就业

2014年9月1日， 赵女士起诉
至东城法院称，她2007年8月23日
起在设计研究院担任土建部设计
员，直到2013年8月22日。 在合同
到期前， 她曾向设计研究院询问
是否续签劳动合同， 但一直到合
同到期之日，单位也没有答复。

合同到期后的8月23日 ， 她
到单位等候对方为她办理离职证
明和劳动保险的转移手续， 但未
果。 之后， 设计研究院拒绝为她
开具离职证明， 且不为她转移社
会保险。 同年10月， 她应单位要
求提交了辞职信， 但单位仍然拒
绝为她开离职证明、 转移社会保
险。

2014年6月，赵女士向朝阳区
人力社保局劳动监察大队投诉。
劳动监察大队调查后， 对单位不
为她开具离职证明和转移社会保
险的行为进行了处罚。 但单位仍
未给她开具离职证明和转移社会
保险，致使她无法再就业。 因此，
她起诉要求向她支付终止劳动合
同经济补偿金25911元；支付拒不
开具离职证明及转移社会保险导
致其无法再就业的损失10万元。

2014年11月3日 ， 东城法院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

庭审中， 被告设计研究院辩
称， 2013年8月22日合同到期前，
单位问赵女士是否续签劳动合
同， 赵女士未予答复。 8月23日
赵女士来单位表示不再续签劳动
合同， 单位要求赵女士提交不续
签劳动合同的书面申请， 但赵女
士以家中有事回老家为由没有提
交。

2013年10月， 单位仍然要求
赵女士提交书面申请， 但赵女士
仍未提交。 之后， 单位一直为赵
女士缴纳社会保险。 单位认为虽
然赵女士有离职的表示， 但未办
理相应的手续， 双方劳动合同并
未终止， 因此单位无需支付赵女
士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另外， 就赵女士所称开离职
证明和转移社会保险事宜， 设计
研究院说， 赵女士只是向朝阳劳
动监察大队投诉时提及， 并未要
求单位为她开具离职证明和转移
社会保险， 因此单位不同意支付
拒开离职证明及转移社保导致赵
女士无法再就业的损失。 不过，
赵女士当庭表示， 单位的这种说
法不是事实。

此外， 庭审中， 赵女士称 ，
后来她去找工作时， 一家工程设
计公司的招聘人员说， 你没有离
职证明， 原单位设计研究院还在
给你交社保， 这证明你和原单位
还存在劳动关系， 所以没法录用
你， 要是聘用了你， 我们就属于
违法用工， 查出来是要受罚的。
“没离职证明 ， 我没法再就业 ，
可我需要生活呀， 所以被告应支
付我无法再就业的损失。”

法官通过庭审调查还了解
到， 赵女士与设计研究院曾因其
离职时删除了工作电脑硬盘中所
有资料， 矛盾激化。

劳动监察部门
对单位开万元罚单

2014年11月15日， 赵女士诉
设计研究院一案二次开庭。 法庭
上， 赵女士仍坚持索要拒开离职
证明及转移社保导致赵女士无法
再就业的损失10万元。 而设计研
究院仍不同意赵女士的诉讼请
求， 坚持此前的答辩意见， 双方
各不相让。

法庭在审理此案中， 调取了
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监察大队2014年8月18日的调
查笔录。 调查人为监察大队监察
员， 被调查人为赵女士。

监察员问赵女士， “接到投
诉后， 我局立案调查。 经查你投
诉的情况属实。 我局于2014年7
月22日对该单位违法行为作出了
行政处罚， 并责令该单位改正违
法行为。 该单位未进行整改， 我
局于2014年8月14日对其阻扰行
政执法行为作出处罚， 调查情况
你是否清楚？” 赵女士答： 知道
了。 监察员接着说： “该单位阻
扰行政执法， 以致我局无法对你
的投诉情况继续处理， 请你通过
其他法律途径解决。” 赵女士说：
“知道了。”

此外， 法庭还调取了2014年
7月11日朝阳区劳动监察大队监
察员对设计研究院的调查笔录，
被调查人是设计研究院的人事行
政专员。

笔录中记载， 人事行政专员
告诉监察员， 与赵女士约定的劳
动期限至2013年8月22日， 并在8
月22日与赵女士终止了劳动关
系， 现在已不在单位工作。 对此
监察员问： “你单位2013年8月
22日与赵女士终止劳动关系， 后
赵女士未在你单位工作， 而你单
位提供的单位职工缴纳社保记录
显示， 你单位代扣赵女士社保费
至2014年5月， 请说明情况？” 人
事行政专员答： “我单位负责社
会保险主管人员离职， 所以未给
作减少， 就一直为赵女士缴纳社
会保险， 已缴至2014年5月。”

监察员告知人事行政专员 ，
劳动合同法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
在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同时出具
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证明， 并在
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
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 你单位的

行为属于违法行为。
2014年8月14日 ， 朝阳区劳

动监察大队对设计研究院作出了
处罚10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书。
对此设计研究院不服， 于2014年
11月 ， 向朝阳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 请求法院撤销朝阳区劳动监
察大队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目前
这起行政诉讼案仍在审理之中。

拿着判决书
员工找到新工作

2014年11月19日， 东城法院
一审宣判， 判决设计研究院支付
赵女士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25911元 ； 支付赵女士工资2735
元； 驳回了赵女士要求设计研究
院支付拒不开具离职证明及转移
劳动保险导致其无法再就业的损
失10万元的诉讼请求。

对此 ， 法官在判决书中指
出， 原告赵女士并无证据证明其
于2014年6月之前向被告主张开
具离职证明和转移社保而被拒
绝； 且依惯例， 离职证明并非再
就业的必要条件， 故对原告主张
的此项损失， 证据不足， 法院不
予支持。

一审判决后， 设计研究院不
服， 提起上诉。 2015年1月20日，
市二中院审理后依法作出驳回设
计研究院上诉， 维持原判的终审
判决。 而随着东城法院的强制执
行， 赵女士拿到了赔偿款， 找到
了新工作， 此案画上句号。

记者发稿前， 联系到了赵女
士 。 她在电话中告诉记者 ，她
现在仍没拿到单位给她开具的离
职证明。 “不过已无所谓了，因为
终审判决后我拿着判决书去应
聘， 用人单位了解到我没有离职
证明事出有因， 已经录用了我。
2015年2月， 我已在新的单位开
始工作了 。 ”

《食品广告发布暂行规定 》
第七条规定， 食品广告中不得出
现与药品相混淆的用语， 不得直
接或者间接地宣传治疗作用， 也
不得借助宣传某些成份的作用明
示或者暗示该食品的治疗作用。

《食品广告发布暂行规定 》
第九条规定， 食品广告中不得使
用医疗机构、 医生的名义或者形
象 。 食品广告中涉及特定功效
的， 不得利用专家、 消费者的名
义或者形象做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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